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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局 

第一次会议（续会） 

2019 年 11 月 19 日和 20 日，内罗毕 
临时议程*项目 2 (a) 
组织事项：通过议程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项目 1 

续会开幕 
1. 根据 2018 年 12 月 20 日的联大第 73/239 号决议，人居署执行局在联合国

人居大会（人居大会）第一届会议间隙，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在内

罗毕人居署总部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该次会议上，执行局决定晚些时候在 11
月 18 日至 20 日之间举行续会，讨论其工作计划。执行局主席团在 6 月 21 日的

第一次会议上建议于 11 月 19 日和 20 日举行第一次会议的续会。因此，续会将

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在人居署总部开幕。执行局成员名单载

于本说明附件一，第一次会议期间当选的主席团成员的地域分布情况见附件二。 

  文件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局第一次会议工作报告（HSP/EB/1/4） 

项目 2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2. 在议程项目 2(a)下，执行局将通过其第一次会议续会的议程，然后就本次

会议及以后的工作安排问题作出决定。为本次会议拟订的工作安排和时间表载

于附件二。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举行的执行局第一次会议核准了临时议程。执

行局主席团后来在 6 月 21 日的会议上提出了补充项目，供执行局审议。 

                                                             
* HSP/EB.1/1/Rev.1。 
** 执行局续会的临时议程系由执行局主席团在其 2019年 6 月 21 日的会议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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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续会的拟议工作安排 

3. 在议程项目 2(b)下，执行局将通过第一次会议续会的工作计划。执行局

还不妨注意到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文件 

续会的临时议程（HSP/EB.1/1/Rev.1）（供作决定）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HSP/EB.1/1/Rev.1/Add.1）（供作决定）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局第一次会议工作报告（HSP/EB/1/4） 

项目 3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4. 在议程项目 3下，执行局将讨论人居署的财务状况、资源使用、资源调动

战略和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将邀请执行局就资源调动战略提供指导，以期为

本组织提供实现其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各项目标所需的财政和体制能力。执

行局还将听取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进程及其执行情况的简报。执行主任在开始

讨论本组织的财务状况时将宣读发言，然后执行局将审议关于财务、预算和行

政事项的报告。 

5. 此外，在本议程项目下，将依照执行局议事规则第 5条(f)款（该款赋予执

行局监督人居署遵守各项评价及支持审计职能的权限），向执行局提交人居署

的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终了财政年度的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

会的报告，供其参考。 

  文件 

关于人居署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的报告（HSP/EB/1/6）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终了财政年度的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

的报告（A/74/5/Add.9） 

人居署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人员配置报告（HSP/EB.1/INF.2） 

项目 4 

核准 2020 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年度工作方案及联合国生境和人类

住区基金会预算 
6. 根据议事规则第 5 条(c)款，执行局的任务是依据人居大会提供的战略计

划和政治指导方针，核准和监督人居署年度工作方案和预算以及资源调动战略

的执行工作。在议程项目 4 下，将向执行局提交 2020 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年度工作方案及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预算，供其审议和核准。 

7. 执行局还将审议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 2020 年联合国人类住区

规划署拟议工作方案及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预算的报告。 

  文件 

执行主任关于 2020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工作方案及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

基金会预算的报告（HSP/EB/1/2/Rev.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 2020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拟议工作方案及

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预算的报告（HSP/EB/1/2/Rev.1/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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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5 

关于人居署战略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a) 2014-2019 年人居署战略计划的执行情况 

 一、 收到 2014-2019 年人居署战略计划 2019 年年度报告的日期 

8. 执行局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工作计划中决定，关于战略计划执行情况的年

度报告将列入执行局每年会议的议程。2014-2019 年期间战略计划将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结束。因此，在议程项目 5(a)(一)下，将邀请执行局就执行局收到

2014-2019 年战略计划 2019 年年度报告的日期提出建议。应当注意的是，执行

局主席团在 2019 年 6 月 21 日的会议上建议执行局应在 2020 年 3 月下旬或 4 月

上旬的年度会议期间收到年度报告。 

 二、 收到 2014-2019 年人居署战略计划全周期最后报告的日期 

9. 在项目 5(a)(二)下，将邀请执行局就执行局收到 2014-2019 年战略计划全

周期最后报告的日期提出建议，同时回顾，主席团在 2019 年 6 月 21 日的会议

上建议执行局应在 2021 年 3 月下旬或 4 月上旬的年度会议期间收到最后报告。 

 三、 收到 2014-2019 年人居署战略计划全周期评价报告的日期 

10. 主席团建议，执行局于 2021 年 3 月下旬或 4 月上旬收到的 2014-2019 年

期间战略计划最后报告还应包括一份根据将于 2020 年进行的评价编写的 2014-
2019 年战略计划最后评价报告。主席团还建议，执行局在 2020 年 3 月下旬或 4
月上旬举行的年度会议期间应当审议关于最后报告和初始评估报告的最新情况

通报。 

(b) 关于 2020-2023 年人居署战略计划执行工作筹备情况的简报 

11. 人居大会第一届会议通过了关于 2020-2023 年期间人居署战略计划的第

1/1 号决议，核准了该战略计划，并将其周期与人居大会的四年周期保持一致。

根据第 1/1 号决议第 3 段，执行局将听取关于 2020-2023 年人居署战略计划编制

工作，特别是关于成果框架、扩大影响传播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以及人类住区

需求分类说明的简报。在本项目下，还将邀请执行局批准于 2019 年 8月 8 日分

发给会员国征求意见和反馈的成果框架。 

  文件 

执行主任关于人居署 2020-2023年期间战略计划的第 1/1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进展

报告（HSP/EB/1/7） 

项目 6 

人居大会第一届会议期间通过的决议和决定执行情况简报 
12. 在议程项目 6下，执行主任将向执行局通报人居署大会第一届会议通过的

各项决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即关于联合国全系统安全城市和人类住区准则的

第 1/2 号决议；关于加强能力建设以执行《新城市议程》和《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城市层面的工作的第 1/3 号决议；关于通过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的

工作实现性别平等以支持包容、安全、可持续的韧性城市和人类住区的第 1/4
号决议；关于加强城乡联系以促进可持续的城市化和人类住区的第 1/5 号决议；

关于向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新治理结构过渡的安排的第 1/3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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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还将邀请执行局依据人居大会关于向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新治理结构

过渡的安排的第 1/3 号决定赋予执行局的任务，并按照执行局议事规则第 11 条

（即执行局可在认为必要时设立特设工作组），考虑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负

责继续讨论制定人居署利益攸关方参与政策的问题。 

  文件 

执行主任关于人居大会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的执行进展报告（HSP/EB/1/8） 

项目 7 

人居署规范和业务活动简报 
14. 在议程项目 7 下，按照人居署常驻代表委员会主席根据联大第 72/226 号

决议（A/73/726）设立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工作报告第 3(a)段，并依照执

行局议事规则第 5 条(a)款，执行局将听取人居署规范和业务活动简报。 

15. 还将邀请执行局审议如何监督人居署规范和业务活动的执行情况，并指

出它认为有必要提交执行局定期审议的任何其他事项。 

项目 8 

执行局 2020 年工作计划，包括其主席团会议的安排 
16. 在议程项目 8 下，执行局将讨论 2020 年拟议工作计划。 

  文件 

2020 年执行局及其主席团会议的拟议工作安排和工作计划（HSP/EB/1/5）  
（供作决定） 

项目 9 

执行局第二次会议的日期和临时议程 
17. 在议程项目 9 下，执行局将通过其 2020 年年度会议的临时议程，并决定

该次会议的日期。主席团在 2019 年 6 月 21 日的会议上提出了临时议程，供执

行局审议。 

  文件 

执行局 2020 年年度会议的临时议程（HSP/EB/1/9） 

项目 10 

其他事项 
18. 在项目 10 下，执行局将审议那些虽未列入任何特定议程项目、但被认为

值得予以注意的事项。 

项目 11 

会议闭幕 
19. 预计执行局第一次会议续会将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6 时结束

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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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9 年 5 月 31 日起的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局成员 
（36 个成员）* 

非洲国家 

安哥拉（2019 年） 
喀麦隆（2019 年） 
刚果民主共和国（2019 年） 
埃及（2019年） 
埃塞俄比亚（2019 年） 
肯尼亚（2019 年） 
马拉维（2019 年） 
摩洛哥（2019 年） 
尼日利亚（2019 年） 
塞内加尔（2019 年） 

西欧和其他国家 

加拿大（2019年） 
法国（2019年） 
德国（2019年） 
葡萄牙（2019年） 
西班牙（2019年） 
瑞典（2019年） 
土耳其（2019年） 
美利坚合众国（2019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阿根廷（2019 年） 
巴西（2019年） 
智利（2019年） 
哥斯达黎加（2019 年） 
墨西哥（2019 年） 
乌拉圭（2019 年） 

亚太国家 

中国（2019年） 
印度（2019年） 
印度尼西亚（2019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2019年） 
日本（2019年） 
巴基斯坦（2019 年） 
大韩民国（2019 年） 
斯里兰卡（2019 年） 

东欧国家 

波兰（2019年） 
罗马尼亚（2019 年） 
俄罗斯联邦（2019 年） 
塞尔维亚（2019 年） 

 
  

                                                             
* 见人居大会第一届会议的报告（A/74/8）。成员由人居大会选出，任期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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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执行局第一次会议选出的主席团成员的地域分布： 

年度 执行局会议 主席 副主席 报告员 

2019 第一次 西欧和其他国家 
（美利坚合众国）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阿根廷） 
非洲国家 
（马拉维） 

   亚太国家（中国）  

   东欧国家 
（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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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执行局续会的拟议工作安排和时间表 

日期 时间 议程项目 议题 

星期一 
2019年 11月 18日 

注册和区域磋商 

星期二 
2019年 11月 19日 

上午 1 
 
 
 
2 

续会开幕 
 

 执行局主席和人居署执行主任发言 
 

 组织事项 
 

 通过续会的临时议程和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通过续会的报告 

下午  
3 
 
4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核准 2020 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年度工作方案及联合

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预算 

星期三 
 2019年11月20日 

上午 5 
 
6 

关于人居署战略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人居大会第一届会议期间通过的决议和决定执行情况简报 

下午 7 
 

8 
 

 
9 

 
10 

 
 

11 

人居署规范和业务活动简报 
 
通过拟议的 2020 年执行局及其主席团会议的工作安排和

工作计划 
 
执行局第二次会议的日期和临时议程 
 
其他事项 
 
会议闭幕 
 

 执行局主席和人居署执行主任发言 
 

     
 
 


